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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第 26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6月 16 日(星期五) 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本會 16樓小型會議室 

參、 主席：伊萬‧納威 Iwan Nawi副主任委員                                                      

                                           記錄：毛原挺                                      

肆、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 主席宣布開會並致詞：（略）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柒、 推選副召集人： 

楊振爚委員推選段洪坤委員擔任副召集人，出席委員一致通過。 

捌、 報告事項: 

     案由:105年度平埔族群文化、語言復振工作執行情形一案，報請鑒核。 

     發言紀要： 

     主席: 

     本人想瞭解為何申請辦理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下稱復振計畫）之

單位大多位於南投縣及臺南市。 

     潘英傑委員: 

     就南投來說，因屬於巴宰族的愛蘭教會接觸基督教比較早，經由外國

傳教人員傳授羅馬拼音，將耆老所述族語予以文字化。另外，除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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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外，還有教育部出版之 9階教材，無法在當地學校授課使用，因

為平埔族群尚不是法定原住民族，地方政府和當地學校都不予認定。 

     段洪坤副召集人: 

     針對巴宰族、噶哈巫族或西拉雅族的族語教材要進入學校系統，曾在

102年與教育部開會，希望讓我們學生得以選擇平埔族語上課，也可

以協助培育師資，但因為平埔族群不是法定原住民族，所以無法落

實；而該會議另一個議題，也是當務之急，就是希望我們各族能做好

族語拼音書寫系統的統一，以利未來進入教育體系。 

     教育文化處陳志誠專員: 

(一) 就書寫符號系統部分，目前輔導的平埔團體當中，噶哈巫族、巴

宰族及西拉雅族於 103至 105年皆有進行書寫系統之編撰，也已

陸續完成，但本會是站在輔導的立場，因為要進行書寫系統之統

一，要等到平埔族群取得法定原住民身分。 

(二) 在平埔族語老師進入學校教學部分，需要地方政府同意及配合，

以臺南市為例，臺南市政府非常重視平埔族群業務，目前有 11

所國民小學自主性邀請平埔族語老師授課。 

(三) 在復振計畫部分，本會在前一年度會行文給各地方政府，請其通

知及輔導當地平埔族團體提報計畫，再來會行文給前一年度執行

計畫之團體。經檢討可再結合 106年度執行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

畫（下稱活力計畫）之團體以及蒐集全臺平埔族團體，再一併發

文知會相關訊息，俾提報來年計畫。 

主席: 

業務單位有無盤點全臺平埔族團體?如行文地方政府和學校的效果沒

那麼好，可直接面對平埔族團體，可能會提高他們提報計畫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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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處洪玲科長: 

業務單位在推動活力計畫其實也遇到相同的瓶頸，所以是透過本會委

託之聚落營造中心以及正在執行活力計畫的單位提供更多的平埔族

團體名單，期能促進更多平埔族群團體提報計畫。 

段洪坤委員: 

(一) 其實原民會在 105年就有彙整過平埔族團體資源手冊，經歷了一

段時間，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 

(二) 有關各族群語言學習部分，對於前述 3個族群以外的族群而言不

太容易推動，首先要鼓勵從最基礎的拼音開始學起，但最困難的

還是師資，還需要學界大力耙梳相關文獻才有可能建構拼音書

寫系統。 

洪麗完委員: 

(一) 有關恆春、屏東、宜蘭及臺北等地區沒有申請復振計畫的原因，

像恆春、屏東可能是因為位處邊陲的關係，但我覺得根本的一個

問題就是認同，認同跟復振是緊密相關的，如果部落不認為自己

是平埔族，自然就不會去關心。 

(二) 第二個問題是我認為還缺少一個東西，就是研究型計畫，如客家

委員會自成立以後，有編一筆經費鼓勵學者、學生去從事客家研

究。所以我覺得需要有一個機制，讓學者、學生願意投入，這個

投入可以讓文化及歷史深化。 

(三) 第三個問題是現在所在做的部落相關計畫及傳統植物等調查能

見度有限，宜針對相關部落舊址及傳統民族植物作標示，以利社

會大眾充分認識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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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以箴委員: 

(一) 我來自屏東，也是去年活力計畫營造中心的輔導員，就屏東的狀

況作補充，屏東縣的平埔族群聚落近幾年在縣政府的協助之下，

已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分，進而投入更多的文化復振工作。 

(二) 在上週林政務委員萬億所召開高屏場次的「建構平埔原住民民族

權利體系諮詢座談會」，邀請名單只有執行活力計畫的聚落，尚

有許多對於平埔族身分有認同且積極提報計畫的團體沒獲得邀

請，所以我也認同重新盤點平埔族群聚落的意見。 

潘正浩委員: 

(一) 我接續語言復振的部分，以巴宰族和噶哈巫族為例，在 2002年

就有教育部的九階教材，也是原住民族族語認證的基礎，如果這

兩族群想要進行族語認證，原民會是否可以幫忙? 

(二) 在辦理族語認證之前，師資培訓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即便有認

證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師資在學校進行教學，中間的斷層是難以

彌補的。而巴宰和噶哈巫族語已經是瀕危語言，原民會是否能列

為瀕危語言進行搶救?  

(三) 現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經通過，原民會是否可以依過往執行

原住民族 16族語言復振經驗進行平埔族群語言保存及發展，是

否先從目前可以作的族群一歩一步補救起來，以免平埔族群語言

逐漸消失。 

教育文化處陳志誠專員: 

(一) 本會目前分下列 3個方式推動族語復振工作: 

1. 自 98年推動迄今之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計畫，對象是原住民族 16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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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計畫，是針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定的

原住民族 9個語言別，以及實地觀察後新增的卑南族語，共 10

個語言別來推動。 

3. 最後是前述針對平埔族群推動的復振計畫。 

(二) 而委員所提到關於認證的部分，俟原住民身分法修法通過後，平

埔族群取得法定身分，本會將會比照其他原住民族語言復振方式

積極推動。 

潘正浩委員: 

平埔族群語言保存已經非常危急，而平埔族群成為法定原住民族還要

多久不得而知，這段空窗期原民會有無辦法以搶救的角度研擬相關計

畫來執行? 

教育文化處林政儀副處長: 

有關平埔族群語言認證的部分，語言是否已建置完整是一個重點，倘

若沒有完整建置無法進行認證。針對瀕危的平埔族群語言，本會持續

透過復振計畫推動，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段洪坤委員: 

我建議請語言科擇期另外召開會議，針對語言可以發展的這幾個族

群，在過渡時間原民會可以採取何種措施去幫助他們。 

張素玢委員: 

(一) 平埔族群語言與目前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發展不能以同樣的情

形處理。 

(二) 目前推行的族語認證等政策，多是訴諸於個人，宜以家庭為單

位，獎勵家庭來推動。 

(三) 以我之前訪問卑南族語言教材編寫者的經驗，我發覺到族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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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困境，就是教材編寫方式不是自己族群平時會說話的方

式，所以有沒有可能族語教學不是在課堂上，而是情境式的教學。 

王瑞盈委員: 

總統府轉型正義委員會裡的語言小組是由童春發院長擔任召集人，屆

時如果召開段副召集人所說的會議，是不是也邀請童院長出席，因為

他的職掌也包含平埔族群語言復振這部分。 

     決定:請教育文化處安排召開平埔族群語言發展會議，邀請人員包含

童春發教授。 

玖、 討論事項： 

案由一:「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未經諮詢本小組即逕行陳報行政院

之緣由、修正條文設計意旨及後續民眾參與之方案規劃說明一

案，提請討論。 

發言紀要： 

陳以箴委員: 

(一) 這個案子提案時間是 3月左右，而林政委近期所召開的座談會已

經差不多都談過了，不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二) 目前我們還是需要原民會報院版的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因為

林政委座談會都已經有放在手冊中公開出來。 

(三) 本小組下次會議是否可以邀請原轉會 3位平埔族群委員與會討

論，本小組各位委員可以協助關於平埔族群身分法制化的議題；

另外，我覺得本小組的任務是需要擴張的。 

王瑞盈委員: 

(一) 本小組是在孫大川主委時期所成立的，當時賦予小組的任務是語

言文化及活力計畫的部分，但如果決議要去處理平埔族身分正名

的部分，就必須修正本小組設置要點關於任務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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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小組跟原轉會都是 3個月召開 1次會議，也可以作成決議邀請

原轉會 3位平埔族群委員列席本小組下次會議；另外原轉會 3位

平埔委員依其區域可不定期召開諮詢會議，所以本小組可以作成

決議請原轉會 3位平埔委員召開諮詢會時議邀請本小組委員列

席，會比本小組定期會議形式處理更快速。 

主席: 

可否針對本小組當初成立背景，以及後來為何由綜合規劃處移至教育

文化處主政的緣由說明? 

王瑞盈委員: 

當初是由孫大川主委交代當時的企劃處處理本小組相關事務，後來到

了林江義主委的時候，因為小組任務主要是語言及文化，而綜合規劃

處負責的是身分正名部分，與小組任務顯不相當，所以移至教文處處

理。 

教育文化處洪玲科長: 

當初會成立本小組其實也是跟林萬億政委在 96年指示本會針對平埔

族群語言、文化及歷史復振提供必要之協助有關，並開始編列推動平

埔族群事務相關預算，也因應此一情況，開始研議籌劃成立本小組，

而平埔族身分正名也必須在這些復振基礎下才能完成。 

主席: 

(一) 換句話說，目前本小組處理事務有一半以上是在平埔族群語言、

文化及歷史復振提上，因此移至教文處處理，這一些背景需要讓

委員知道，因此增加小組任務是階段性的，現階段還在積極復振

語言、文化及歷史的過程，納入其他任務進來是不宜的，但未來

仍有轉型的機會。 

(二) 另外關於總統府原轉會 3位平埔族群委員納入本小組會議部分，

在任務上應該還是要分工，溝通諮詢上有很多途徑，不會有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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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洪坤委員: 

(一) 我認為不能因為小組事務轉到教文處就不能談身分正名的問

題，因為原轉會 3位平埔族群委員很難代表所有平埔族群委員，

而本小組委員來自各平埔族群地區，較能發揮功能。 

(二) 剛剛提到邀請原轉會 3位平埔族群委員到本小組會議部分，我覺

得是沒必要，只要本小組作成相關決議，希望透過 3位委員轉達

給原轉會的時候，再將會議紀錄轉給他們即可。 

主席: 

並非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及歷史以外的事情不能在這平臺談，所以今

天才安排綜規處人員為大家說明這段時間林萬億政務委員召開座談

會以及原住民身分法修正的相關進程。 

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員: 

(一) 本會依據總統及行政院裁示分別在 5月 12日、17日及 6月 7日、

9日及明(17)日召開 5場次座談會，在臺南場次，在賴市長及多

數平埔族親的支持下，是一致支持行政院版本，先行認定平埔原

住民，日後相關權利賦予再要求行政院儘快訂出期程並公布。其

他場次，則有人主張應直接納入平地原住民；也有人主張應該在

平地原住民下設平埔原住民，目前平地原住民成為平原原住民；

還有一種主張，就是打破山地、平地及平埔原住民的分界，直接

修憲，只有原住民一種；也有比較特別的主張，直接叫平埔族就

好。 

(二) 所有的意見都會作成專案報告，由本會向林萬億政委報告，再由

政委在適當機制下向總統或行政院長報告後就平埔族身分政策

定案。 

萬正雄委員:  

(一) 我想是因為現在有正名為平埔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族這兩種不

同意見才會召開座談會，我是全力支持現在的行政院版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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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就是正名為平埔原住民。 

(二) 如果有部分平埔族人不想要平埔原住民，要成為平地原住民，我

也是全力支持，不過要儘快向有關單位提案，因為可能還要耗費

許多時間協調。 

(三) 現在平埔族群正名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只差最後一點距離，要儘

快將行政院版本送立法院審查通過，取得身分後相關權利就不用

擔心了，但權利不能與目前原住民族相差太多。 

決議: 

一、 「修正原住民身分法，認定為平埔原住民」既已為當前政府施

政方向，請綜合規劃處提供「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供本小

組委員參考。 

二、 請綜合規劃處就所辦「建構平埔原住民民族權利體系諮詢座談

會」相關會議資料供本小組委員參閱，以瞭解當前政策諮詢結

果。 

案由二: 落實本小組資訊公開工作一案，提請討論。 

發言紀要: 

潘正浩委員: 

之前原民會網站關於本小組相關資訊不知為何一直沒有更新，希望從

這一屆開始能夠資訊公開，可以知道本小組在做什麼事。 

陳以箴委員: 

(一) 因為原轉會平埔族群委員太少了，很多族人還是會透過我們反映

意見，也會期待我們盡力反映其意見。而本小組相關資訊對於族

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資訊公開也是族人跟我反映的需求。 

(二) 另外有族人反映原民會網站有關平埔族的介紹，能否將「平埔族」

改為「平埔族群」，因為平埔族不是只有一個族，這樣對外可能

會造成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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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可否請業務單位說明並現場操作如何於本會網站查閱相關資訊? 

教育文化處毛原挺專員: 

(一) 本小組會議紀錄登載至 102年 4月係因當年度適逢辦公處所遷

移，網站之檔案登載時間參數設定有所變更，置放資料於一段時

間後即自動於網頁上撤除，致未能供民眾查閱，自委員反映後已

補充後續的相關會議資料及歷屆委員名單。 

(二) 有關搜尋本小組相關資訊路徑為:本會網站首頁-業務專區-教育

文化處-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然後即可閱覽歷次會議紀錄及

歷屆委員名單，在本會網站直接搜尋關鍵字也可以找到。 

決議:請教育文化處確實落實本小組相關資訊公開作業，以利外界              

獲知相關資訊。     

壹拾、 臨時動議： 

案由一: 建請調查統合本小組族群委員週間可共同出席推動小組會議

時間，以利每三個月的委員會議能順利召開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爾後本小組委員會議定為每季最後一個月第三週的週五下午

召開。 

二、 106年第三季及第四季開會時間定為 9月 22日及 12月 22日

下午。 

案由二:建請原民會擇期召開活力計畫執行檢討會議，檢視修正目前推

動計畫的缺失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召開活力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壹拾壹、 散會(17時)。 


